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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触即发：凤阳“大包干”缘起新探

一触即发：凤阳“大包干”缘起新探*

李嘉树  宋晓龙

[摘要]凤阳“大包干”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研究其历史缘起有着重要的意义。包产到

组在基层的实践和扩散，引发安徽省委、滁县地委和凤阳县委直面这一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凤

阳县委难能可贵地作出实行包产到组的决定。包产到组席卷凤阳后，距其一步之遥的“大包干”（包干

到组）一触即发。“大包干”是包产到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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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大包干”如今全国闻名，但对“大包干”的历史缘起，学界目前研究尚有待深入a。正

式决定施行“大包干”前，凤阳农村改革已有相当的基础——诚如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所言，

“大包干”不是“凭空想出来的”b。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探究“大包干”的“前史”，并探讨

凤阳县委1979年2月决策“大包干”的动因。

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知道：凤阳境内马湖公社和总铺公社小石塘生产队、宋集公社等地的

包产到组，先后为凤阳县委所知c；包产到组在基层的实践和扩散，引发安徽省委、滁县地委和

凤阳县委重新审视既有规定，并相继放宽了政策；但在1979年2月的凤阳县委工作会议期间，与

会者不再满足于包产到组而提议搞包干到组——这是凤阳县委决定实行“大包干”的导火索d。

一、马湖引爆的问题

凤阳实行包产到组的公社中，最早进入县委视野的是马湖公社。马湖较早搞起包产到组，源

* 本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安徽农业‘大包干’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78—1980）”（项目编

号：2023CX017）的阶段性结果。

a 对凤阳“大包干”前的农业政策，目前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或仅略有触及。徐勇著《包产到户沉浮录》对相关历史的

记载是：“曾支持过马湖公社搞‘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决定推行马湖的经验，采用‘大包干’生产责任

制。”徐著阐述了马湖包产到组与凤阳“大包干”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对马湖的包产到组如何发展为凤

阳的“大包干”、包产到组与“大包干”的区别，仍留有研究空间。此外，笔者的《凤阳“大包干”：从地方政策到改革典型》一

文，只阐述了1979年2月至1980年1月凤阳“大包干”的决策和发展过程；对1979年2月前凤阳的农业政策，亦未作分析。参见

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李嘉树：《凤阳“大包干”：从地方政策到改革典型》，《中共党史

研究》2020年第3期；齐卫平、樊士博：《前提、过程和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回眸》，《江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b 陈庭元：《推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一年》，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3-8-451。

c 根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总铺公社小石塘生产队包产到组的时间是“1978年春”；宋集公社包产到组的时间是“1978

年9月”。这样看来，马湖公社包产到组的时间的确要早一些。不过，本文重点关注凤阳县委何时注意到当地的包产到组，而

不是该地的包产到组何时产生。参见中共凤阳县委办公室：《情况反映》1979年第1期、第3期，凤阳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

（以下简称“凤阳档”）：J1-Y-1979-16。

d 为阐述马湖等地的包产到组如何演变为“大包干”，这里先对本文涉及的几个概念加以说明：（1）包产到组，指生产

队将土地、生产资料等分包给作业组，作业组上交一定的农产品后，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2）包干到组，性质上与包产到组

相同，具体做法则是在包产到组的基础上突破生产队统一分配这个环节，作业组可自行主导分配。1979年2月，凤阳县委推行

的“大包干”最初便是包干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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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社党委书记詹绍周的积极推动。该公社位于凤阳西南，隶属武店区，位置相对偏僻，生产也

较为落后。1972年1月，42岁的詹绍周出任公社党委书记。为改变面貌，詹绍周想了很多办法

改进农业生产，但一直收效甚微。1975年春，詹绍周干脆在其蹲点的生产队，对烤烟生产采取

“按产量产值记分的办法包到组”。此举刺激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烟叶的质、量均有较大提高。

1978年3月，公社党委进一步决定：除经济作物外，粮食作物也可采用这一办法a。

“按产量产值记分的办法包到组”，实际上就是包产到组，这是一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b。

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马湖的做法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它不仅在劳动计酬上另搞

一套，还直接突破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的“队

为基础”。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修正草案”，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在组织规模上，“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生产（小）队是人民公社中的

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c。在劳动计酬

上，“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对于某些无法制订定额

的工作，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采取评工记分的办法”d。“队为基础”“定额记分”“评工记分”

中的任何一条，都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此外，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和批判，“农业学大寨”已

经深入人心。大寨实行的“（生产）大队核算”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更是备受推崇e。粉碎

“四人帮”后，陈永贵等人对“六十条修正草案”仍不满足，积极推动进一步扩大基本核算单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77年12月19日出台的“中发〔1977〕49号文件”（简称“49号文件”）仍号

召各级党委，“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过细的工作，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f。与“49号文件”相对照，马湖公社的包产到组可谓背道而驰。

对包产到组的政策风险，詹绍周心知肚明，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十分清楚。1978年4月底，

陈庭元召集武店、刘府两区的区社书记开会，专题研究农业生产。对这位新任县委书记，詹绍周

一开始并不知底，不敢吐露全部实情。汇报工作时，詹绍周说仅在一个生产队搞了包产到组。在

众人面前，陈庭元未置可否。会后，他找詹绍周单独谈话，既表示默许，又指示不要声张g。随

后，凤阳县委向滁县地委作了汇报h。

获悉马湖包产到组的信息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反应前后不一。最初，王郁昭表示“可

以干”；但很快，他又通过电话指示“不叫搞”i。1978年6月，王郁昭在全区广播大会布置抗旱

等工作时，批评了马湖公社的包产到组，指责其有“方向、路线问题”j。此时的王郁昭，出任

地委书记仅有四个多月。在王郁昭主政滁县前的两个多月，中共安徽省委于1977年11月20日推

出农村改革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

“省委六条”）。“省委六条”竭力维持“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格局，比“49号文件”开明很多。但

a 詹绍周：《关于马湖公社实行责任制的回忆》，1983年4月。

b 詹绍周：《关于马湖公社实行责任制的回忆》，1983年4月。

c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d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31页。

e 《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人民日报》1966年3月22日。

f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7〕49号》，1977年12月19日。

g 詹绍周：《关于马湖公社实行责任制的回忆》，1983年4月；陈怀仁、夏玉润编著：《起源——凤阳大包干实录》，黄

山书社1998年版，第38页。

h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10月18日），凤阳档J1-Y-1978-5。

i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10月18日），凤阳档J1-Y-1978-5。

j 詹绍周：《关于马湖公社实行责任制的回忆》，1983年4月；李嘉树采访詹绍周的记录（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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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省委六条”仍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组”“不要搞联系产量的责任制”a。所以，王郁昭的

犹豫不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滁县地委公开批判后，马湖公社原先搞包产到组的生产队纷纷偃旗息鼓，只剩少数生产队继

续支撑残局b。

二、奉行“三不方针”

滁县地委此举带来了双重效果，一方面让马湖公社的包产到组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亦引发安

徽省委关注到马湖问题。

就在马湖前途未卜的关键时刻，其包产到组的信息通过多个渠道向上传递：（1）凤阳县委副

书记、革委会主任吉诏宏致电安徽省农办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既反映了情况，也表明了对马

湖的支持。此前，吉诏宏因工作关系与周曰礼有过一段“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二人对“大呼

隆”生产都十分不满c。此时的周曰礼，深受万里信任，是万里推行农村改革所倚重的重要助手；

而省农办政研室因起草“省委六条”等工作，是安徽省委制定农村政策的参谋机构。（2）1978年

7月19日，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时，陈庭元、吉诏宏汇报了马湖的包产到组d。万里指示不要干

涉马湖的包产到组，并指派周曰礼调查此事e。随后，周曰礼率工作人员深入马湖调研，省农办

政研室由此直接介入了马湖问题。

对马湖公社的包产到组，省农办政研室不再拘泥于“省委六条”的限制，而是旗帜鲜明地大

加赞赏。1978年9月22日，省农办政研室完成《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个好办法——关于马湖公社

分组作业、以产记工的调查》，肯定包产到组“有很多好处”，如纠正了死分死记的弊病、改善了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提高了劳动效率、约束了“难缠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f。这份调查报告，

随即提交至安徽省委。1978年10月，安徽省委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而准备了书面材料《农业上

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由省农办政研室草拟），其列举的事例绝大多数都是反面案例，

马湖的包产到组则是屈指可数的正面典型。这份材料赞扬马湖“人人关心集体，农活质量也得到

了保证，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g。由此可见，马湖的包产到组不仅获得省农办政研室的

推荐，也得到了安徽省委的认可。

即便如此，凤阳县委仍未作出有关包产到组的决定。在1978年9月16日的县委常委会议上，

陈庭元明确指出，不能推广马湖的经验，“现在（要）听中央的”h。根据相关会议记录，1978

年10月间，凤阳县委常委会议和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数次谈到马湖或包产到组。在10月2日的县委

常委扩大会议上，县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周文德提议对“搞的好”的包产到组，“我们（要）总结

经验，可以推广”。周文德还特别提到马湖公社和总铺公社的小石塘生产队，说其包产到组“有

a 安徽省委制定“省委六条”的过程中，参照了“49号文件”的底稿。参见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

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1977年11月20日。

b 陈怀仁、夏玉润编著：《起源——凤阳大包干实录》，第41、43页。

c 吉诏宏：《木头人自述》，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9、132页。

d 陈庭元：《凤阳大包干》，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e 辛生：《尊重农民意愿，集中群众智慧》，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农村改革的兴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

版，第68页。

f 周曰礼：《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0页。

g 周曰礼：《家庭承包制探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安徽省农业生产责

任制资料选编》（内部材料），1983年，第6页。

h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9月16日），凤阳档J1-Y-1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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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a。在10月16日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万里提议，包产到组可

以“干一年看看，明年总结”b。但是，上述两次会议均未对包产到组作出任何决议。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此时的凤阳县委对包产到组采取的是“三不方针”，即“不反对、不宣传、不推广”。

凤阳县委奉行“三不方针”，跟滁县地委息息相关。对凤阳县委而言，滁县地委是直接的上

级党委，其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王郁昭对马湖的批评犹言在耳，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赵

保先对马湖的包产到组明确指示“不反对、不宣传、不推广”c。这就不难理解，安徽省委和省

农办政研室赞许马湖后，凤阳县委对包产到组仍未逾越“三不方针”。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凤阳县委的政策也开始微调。1978年10月6日，安徽省委以“通知”

的形式，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转发至各县，要求认真学习和讨

论，并“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提出具体办法，贯彻执行”。凤阳县委于10月17日至19日，

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专题学习“讲话”。此时，包产到组在凤阳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仅马湖有包产

到组，其他地方也私下搞起了包产到组，且凤阳县委亦掌握这一情况。会议伊始，陈庭元要求围

绕“如何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等开展讨论，以进一步领会“讲话”精神。陈庭元还强调，讨论

问题要联系凤阳的实际情况，“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d。这样一来，在17日、18日

两天的讨论中，包产到组自然而然地成为与会者热议的话题。武店区委书记郭金山直言，应该实

行包产到组，“这样能多有几个人想点子”。这个主张，得到小溪河区委书记孙瑞山、刘府区委

书记孟存勤等人的响应。孙瑞山说，包产到组不仅效果好，还能减少矛盾，事实上有些地方已经

搞了包产到组的试点，“但上面未讲话，我们也不敢汇报”。孟存勤说，虽然刘府没有像马湖那

样推行包产到组，但包产到组肯定能调动社员积极性，“不联系产量不行”。但是，同样有很多

区委负责人不同意包产到组。有人说，划分作业组后，用水、用肥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有人说，

生产好坏的关键不是组织规模的大小，他还联系“责任田”被批判的教训，指出如果要搞包产到

组，先要“上面拿文件来”。还有人说，在农业政策上不能搞“百花齐放”e。从发言情况来看，

对是否实行包产到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势均力敌。如何处置大家关心的包产到组，成为凤阳县

委必须直面的问题。10月18日晚，凤阳县委召开常委会议。陈庭元开门见山地指出，对马湖公

社的包产到组，“有人赞成，有人提出反对，我们今天讨论一下”。陈庭元话音刚落，便有两位

常委接连发言反对包产到组。其中一位说，生产未搞好的主要原因是“瞎指挥”和“按长官意志

办事”，即便搞包产到组也不会调动社员积极性。另一位则说，马湖搞包产到组“没有什么文件”

作为依据，还导致“孬东西无人要，五保户无人管”。但如此激烈的反对者毕竟是少数，多位发

言者对包产到组提出较为务实的解决方案。其中，吉诏宏和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宁金茂的

发言颇有代表性。吉诏宏说，地委领导的意见是“不反对、不宣传、不推广”，我们暂时也“不要

肯定、不要否定、不要宣传”。既不要打击马湖的积极性，也不要推广包产到组，“（对）自觉自

愿搞少量试验的（包产到组），要经过批准，有领导地搞”。宁金茂说，应当允许下面的公社试验

包产到组，“（但）要向县里挂个号。将来有问题，我们县里承担责任”。陈庭元也表示，同意包

产到组，因为这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好办法”f。很显然，陈庭元在联系“讲话”为包产到

a 《凤阳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78年10月2日），凤阳档J1-Y-1978-5。

b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10月16日），凤阳档J1-Y-1978-5。

c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10月18日），凤阳档J1-Y-1978-5。

d 《凤阳县委扩大会议记录》（1978年10月17日—19日），凤阳档J1-Y-1978-6。

e 《凤阳县委扩大会议记录》（1978年10月17日—19日），凤阳档J1-Y-1978-6。

f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10月18日），凤阳档J1-Y-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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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探路。因为农业上“多劳不能多得，多贡献不能多奖励”的弊病，正是李先念所批评的a。县委

主要领导的这番表态，促使此次会议正式作出决议：（1）对群众自愿搞的包产到组，区社党委可

以有领导地试验，由县委承担责任。（2）对包产到组仍要坚持“不反对、不宣传、不推广”。10

月19日，陈庭元在县委扩大会议上通报了县委常委会议的决定b。

直至此时，凤阳县委虽对包产到组开了口子，但仍在“三不方针”的框架内行事。

三、包产到组的变异

凤阳县委真正突破“三不方针”，有赖滁县地委对包产到组的态度转变。在1978年9月前，滁

县地委一直“回避”包产到组c。由“回避”转向“面对”的转折点，是滁县地委于1978年9月初

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本来，地委召开这次“四干会”，旨在布置生产自救和秋种任务。但是，有

公社党委书记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国的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一个

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全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全省、全国上去的也不多，难道我

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在讨论中，来安县魏郢公社包产到组等经验，被认为“起了很好

的作用”。与会代表强烈要求：“放手让下面干，干对了，不求表扬；干错了，自动下台。”“四

干会”后，王郁昭及时向万里汇报了情况d。在安徽省委的支持下，滁县地委组织调查组撰写了

《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以产计工的调查》等三份调查报告。

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肯定了这三份调查报告，表示“可以大胆试行（包产到组等办

法）”e。包产到组既是基层干部的强烈呼吁，又有省委领导的果敢支持，滁县地委终于解放了

思想。王郁昭及时传达了万里“可先抓一个公社或大队的点试行”的意见f。10月20日，滁县地

委发出《关于印发三份调查报告的通知》，指出包产到组“适宜在生产力水平很低，集体经济很

差的后进社、队推行”，“今冬可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由县直接掌握，以便积累

经验，然后视情况再作研究”g。

得知滁县地委调整政策后，凤阳县委于1978年11月对包产到组亦不再坚持“三不方针”。11

月16日下午，出席了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陈庭元回到凤阳，在县委常委会议上通报了王

郁昭的讲话。陈庭元说，在县委书记会议期间，王郁昭同意搞包产到组，还特别提及马湖的包产

到组，并指示“要从实践出发，思想解放一点，凤阳马湖公社要总结一下”h。王郁昭的这番讲

话，为凤阳突破“三不方针”作了重要的准备。

1978年11月17日至20日，凤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布置相关

工作。会议期间（11月19日下午），凤阳县委召开区镇书记会议。区镇负责人的意见也不一致，他

们对包产到组总体而言有三种态度：（1）不搞包产到组；（2）等一等，“看中央的（意见行事）”；

（3）搞包产到组的试验。此时，陈庭元掌握到搞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大约只有85个i。尽管包产到

a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

b 《凤阳县委扩大会议记录》（1978年10月17日—19日），凤阳档J1-Y-1978-6。

c 王郁昭：《尊重农民的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d 王郁昭：《尊重农民的抉择》，第2页。

e 万里：《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f 中共滁县地委：《关于印发三份调查报告的通知》（1978年10月20日），滁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1-1-1-590。

g 中共滁县地委：《关于印发三份调查报告的通知》（1978年10月20日），滁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1-1-1-590。

h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11月16日），凤阳档J1-Y-1978-5。

i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11月19日），凤阳档J1-Y-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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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刚刚萌芽，凤阳县委仍决定进一步放宽政策。11月19日晚，凤阳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再次专

题研究了包产到组问题。先前反对包产到组的那两位常委，继续坚持他们的观点。分管农业的县

委副书记支道友则针锋相对地说，包产到组“是可以的”。他甚至说可以实行“三级所有，户为

基础”，因为包产到组“只解决一时（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还是个体搞”。陈庭元也力主包

产到组。他说：“队为基础”的规定当然要遵守，但包产到组“还是可以试验”，前提是“要经过

公社同意。”他还说：“对不搞分组的也不批评，不干是可以的。”县委常委会议集体决议，同意

了陈庭元的意见a。11月23日，凤阳县委向滁县地委作《关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的报告》，

正式阐述了有关包产到组的政策：“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统一分配，超产奖励。

有些同志认为，这种办法是加强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具体措施，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有利

（于）生产。有的怕犯方向道路错误，不敢搞，等中央有指示再搞。县委意见是：群众有要求，经

公社同意，可以有领导地进行试验。”b经公社同意便可“有领导地进行试验”包产到组，表明

“三不方针”被完全突破了。这意味着凤阳县委对包产到组的政策发生了“质”的转变。

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两个文件”），更加坚定了凤阳县委推行包产到

组的决心和意志。1979年1月20日，凤阳县委办公室的《情况反映》（1979年第2期）刊发了《解

放思想，大胆实践，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县委召开试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座谈会》（简称“解放思

想，大胆实践”）。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凤阳县委于1978年12月31日至1979年1月1日，召

集马湖、宋集等公社（笔者注：马湖、宋集均实行了包产到组）的负责人和有关大队书记、生产

队长召开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包产到组克服了平均主义、增进了团

结、改善了集体和社员的关系、提高了劳动工效、充分利用了资金和土地、加强了干部对生产的

领导。实行包产到组的办法，“既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又不改变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

单位的性质，根本不违背社会主义方向”。文章肯定了包产到组，认为其“能够调动群众的生产

积极性”，“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办法可以多一些。已经试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地方，

要大胆实践，下定决心，扎扎实实搞好”c。《情况反映》是凤阳县委办公室编印的内部刊物，

经常刊发交流情况、阐释政策的文章。“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一文署名“县委办公室调研组”，

显然代表和反映了凤阳县委的态度。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对包产到组的支持十分明显。这是因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两个文件”后，包产到组取得了“半合法”地位——“两个文件”规定

“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

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d。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以通知的形

式印发“两个文件”。此后，凤阳县委借助宣传“联系产量责任制座谈会”积极推行包产到组，便

有了政策依据。这就能够解释，“两个文件”印发前，虽陈庭元有积极推行包产到组之意（笔者

注：如前所述，陈庭元曾说“对不搞分组的也不批评”），但凤阳县委仍规定实行包产到组要“经

公社同意”；而“两个文件”印发后，便可“大胆实践”包产到组。

凤阳县委从1978年11月开始放弃“三不方针”、允许包产到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

为包产到组重要的“先行者”，凤阳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的样板。1979年2月9日，安徽省农办政研

a 《凤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11月19日），凤阳档J1-Y-1978-5。

b 中共凤阳县委员会：《关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978年11月23日），凤阳档J1-Y-1978-1。

c 中共凤阳县委办公室：《情况反映》1979年第2期，凤阳档J1-Y-1979-16。

d 黄道霞、余展、王西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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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政策研究·增刊》第二期（这一期下发至县），刊发了《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尽快把农业生产

搞上去——凤阳县委召开试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座谈会》。1979年2月20日，《安徽日报》在头版

头条刊发《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凤阳县委召开部分社队试行联系产

量责任制座谈会》。《政策研究·增刊》是安徽省农办政研室的内部刊物、《安徽日报》是安徽省

委机关报，它们共同转载凤阳县委办公室调研组的“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一文，足以说明安徽

省农办政研室和安徽省委以凤阳为“点”宣传包产到组的政策。

这样一来，凤阳县委愈发积极地推行包产到组。与此同时，规范包产到组成为凤阳县委的

一项重要任务。1979年初，凤阳县委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认为小石塘生产队包产到组的做法更

为简便，可在全县推广a。以计酬方法为例，马湖公社对烤烟结合产量和产值记工分，而小石塘

对经济作物均直接以产值记工分，这确实要便捷得多b。在1979年2月召开的县委工作会议上，

凤阳县委安排马湖公社和宋集公社作经验介绍，并印发了小石塘生产队的生产合同作为示范材

料c。此举表明，凤阳县委希望推行和规范包产到组。但是，形势的发展打破了县委的设想。这

一次的县委工作会议上，很多与会者不再满足于包产到组，提议干脆绕开生产队的统一分配、

直接搞包干到组，即搞“大包干”。经滁县地委请示安徽省委后，安徽省委、滁县地委均表示支

持凤阳实行“大包干”。2月20日，陈庭元在县委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可以实行“大包干”。2月

21日，凤阳县委向滁县地委汇报县委工作会议情况。此时，凤阳有2473个生产队（约占生产队总

数的73.7%）实行了包产到组d。2月22日，凤阳县委向各区、镇、社党委发出《关于印发〈县委

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正式宣布其农业新政，即“积极推行”包产到组和“可以试行”“大包

干”e。至此，凤阳农村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包产到组迅速变异为包干到组。截至1979年

5月，有2554个生产队（约占生产队总数的70.8%）实行了“大包干”f。“大包干”席卷了凤阳

并逐步演变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符号。

结	 语

面对马湖公社等地的包产到组，凤阳县委审时度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作出实行包产

到组的决定。在“两个文件”对包产到组“松绑”之后、凤阳县委大力推行包产到组之际，“大包

干”的方案又被提出并得到了组织的批准。这段历史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凤阳“大包干”缘起

的认知。

首先，包产到组由基层实践转变为县委政策，是一场组织化的变革。马湖公社的实践，引起

凤阳县委注意到包产到组现象。安徽省委、滁县地委均卷入到马湖问题中来，对包产到组表现出

不同的倾向性：安徽省委虽予肯定但没有正式授权，而滁县地委则明确指示“三不方针”。俗话

说“县官不如现管”，凤阳县委只好听命于其直接的上级党委，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原则性。滁县

a 陈怀仁、夏玉润编著：《起源——凤阳大包干实录》，第99页。

b 中共凤阳县委办公室：《情况反映》1979年第3期，凤阳档J1-Y-1979-16；中国共产党凤阳县马湖公社委员会：《关于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搞好生产经营管理，加强生产责任制的若干规定（草案）》，1978年11月25日。

c 陈庭元：《推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一年》，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3-8-451。

d 中共凤阳县委员会：《关于召开县委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1979年2月21日），凤阳档J1-Y-1979-7；邹宝龙：《滁县

地区集中力量抓好春耕生产》，《安徽日报》1979年3月8日。

e 中共凤阳县委员会：《关于印发〈县委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79年2月22日），凤阳档J1-Y-1979-7。

f 随着“大包干”的推行，生产队规模变小，生产队总数变多。《关于认真搞好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意见》（1979年5月1

日），凤阳档J1-Y-19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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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许可后，虽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比不到5%，凤阳县委仍毅然决定“有领导地进行试验”。对

包产到组这样一个触及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变革，不经过一定层级组织的批准和推动，是不可能

演变为全县普遍实行的政策的。

其次，包产到组在凤阳“合法化”的过程中，县委主要领导发挥了关键作用。詹绍周初次汇

报包产到组时，陈庭元就表示了支持。此后，囿于地委“三不方针”的指示，陈庭元没有立即推

广包产到组。但他在县委常委会议、县委扩大会议上的几次发言，充分反映出他对包产到组的同

情。县委主要领导中，吉诏宏、宁金茂、徐万里、支道友亦是包产到组的支持者。滁县地委改弦

更张许可包产到组后，部分区社书记仍不赞同、两位县委常委坚持反对。从相关会议记录来看，

拥护包产到组的人数并不占绝对优势。但是，因为县委副书记以上6名干部中至少有5人表示支

持，包产到组还是在凤阳率先铺开。

最后，包产到组为“大包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包干”是包产到组一触即发的产物。获

得安徽省委和滁县地委支持后，凤阳县委决定实行包产到组。此后，包产到组风行凤阳，短短3

个月内便占支配地位，覆盖73.7%的生产队。包产到组距“大包干”只有一步之遥，即只需挣脱

生产队的统一分配。与包产到组相比较，“大包干”简便易行、更受欢迎。面对基层干群的呼吁，

凤阳县委于1979年2月20日顺势而为，变包产到组为“大包干”。1979年5月，“大包干”能占生

产队总数的七成，这与前期包产到组的普遍推行密不可分。凤阳县委决定实施“大包干”（包干到

组）时，包产到组已成为其主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大包干”是包产到组“十月怀胎，一朝

分娩”的产儿，这是先前的一般研究未曾注意到的。

（本文作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合肥  23002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合肥  23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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